
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

近期三起典型事故有关情况的通报

安委办函〔2022〕14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，

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有关中央企业：

北京冬奥会期间，钢铁、电力等行业企业接连发生多起生

产安全事故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。2 月 6 日，马鞍山钢铁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马钢”）炼铁总厂球团带式焙烧机脱硫脱硝

系统一灰斗因脱硫灰料位过高、重量过重，导致灰斗内部横拉杆

断开，灰斗底部突然开裂，脱硫灰大量涌出，造成 4 人死亡，1

人重伤，1 人轻伤。2 月 15 日，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外高桥电厂”）一锅炉布袋除尘器钢结构支撑件因老化、

强度降低，支撑件连接部位断裂，发生坍塌，造成 6 人死亡。2

月 18 日，广东省惠东县华业铸造厂（以下简称“华业铸造厂”）

一电弧炉在炉内留存钢水的情况下更换侧壁氧枪，先将未通冷却

水的氧枪插入炉内，再接冷却水软管，导致氧枪因高温且长时间

失去冷却水保护而焊缝开裂，在通入冷却水后，大量冷却水进入

钢水中发生爆炸，造成 3 人死亡，2 人重伤，13 人轻伤，且该事

故存在瞒报行为。

经初步调查，以上 3 起事故均为责任事故，暴露了以下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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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：

一是追求高效率丧失安全底线。华业铸造厂擅自改变电弧炉

原有工艺设计，在出厂时只有一个炉门氧枪的基础上，私自增设

了两个侧壁氧枪，以增加供氧强度，缩短炼钢时间，提高冶炼效

率。而增设的氧枪未配备联锁、报警装置，靠人工观察氧枪是否

漏水，大大增加了安全风险，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，完全丧失了

安全底线，这是典型的为了发展以牺牲安全为代价、逾越红线的

行为。

二是野蛮作业带来高风险。高温熔融金属遇水爆炸，是钢铁

企业的常识性重大风险。华业铸造厂从主要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

到员工毫无风险防范意识，为了多生产，事故当天上午 7 时许发

现了 2 号氧枪漏水，仍然继续冶炼，第二炉出钢后，发现漏水变

大，才决定更换氧枪，因新氧枪没拿到现场，又继续炼了一炉钢，

直到 10 时 23 分才停下更换。为了更换氧枪后，继续冶炼时不重

新冷炉冶炼，节省时间，更快出钢，更换氧枪时没有清空炉内钢

水，且先将未通冷却水的氧枪插入电弧炉焊接，再接冷却水软管，

发现软管接头与氧枪水管接口不匹配后又拿新的软管，导致氧枪

因高温且长时间失去冷却水保护焊缝开裂，通水后，冷却水直接

进入高温钢水中发生爆炸，是典型的“要钱不要命”。

三是专业岗位人员不专业。华业铸造厂安全主管“一问三不

知”，炉长、炉前工、调度长等关键岗位员工无专业背景，操作

员工流动性大，企业上下都是为了加快炼钢、加快出钢，安全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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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和培训教育完全没有落实；临时聘用的技术负责人同时负责多

家钢铁企业的技术管理，没有发现或不愿提出改变电弧炉工艺设

计、增设侧壁氧枪带来的安全风险，形同虚设。马钢和外高桥电

厂均将涉事项目承包给专业公司，但实际现场操作人员同为劳务

派遣工，部分劳务派遣工未从事过相关工作，安全技能与岗位要

求不相匹配。

四是管理能力低不适应安全生产需要。华业铸造厂采用康斯

迪炉，连续加料连续炼钢，冶炼效率高，但企业管理缺失，把多

生产、高效益当作头等大事，员工没有经过安全教育培训；企业

没有人文关怀，每天两班倒，每班作业 12 小时，长年累月连续

干，把员工当机器、把安全当口号、把法律当摆设。部分企业因

环保要求提高，增设或改造环保设施，但对环保设施建设、运行

的管理缺失，安全风险未能得到有效管控。马钢脱硫脱硝系统为

技改项目，运营托管给中冶宝钢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冶

宝钢”），事发当天系统中控操作人员发现脱硫塔床层压差下降

后，未研究分析原因，错误采取持续增大各灰斗脱硫灰返料量和

加入消石灰等常规措施，导致返料口堵塞的灰斗中脱硫灰总量持

续增加，重量过大。

五是检查不认真查不出关键问题。应急管理部组织开展的钢

铁企业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“钢八条”中的第五条对炼钢设备水冷

件要求必须有进出水流量、温差报警联锁装置，要求企业自查自

改，监管部门逐企逐项逐设备进行执法检查，惠州市和惠东县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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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管理局去年对该企业均进行了执法检查，企业属蓄意行为，应

急部门没有查出问题。今年 2 月 12 日，惠州市惠东县应急管理

局在对华业铸造厂进行复产复工安全检查，仍未查出企业擅自改

装等问题，安全检查的不精准、不严格、不规范助长了企业违法

违规行为甚至蓄意瞒报。外高桥电厂虽开展了布袋除尘器的安全

检查，但仅限于除尘器设备本体，未对连续使用 26 年的钢结构

支撑件的强度、承载能力进行检测和鉴定。

六是委托方和承包方安全履责不到位。马钢在履行委托方安

全责任中，存在未发现中冶宝钢现场作业方案、安全技术措施和

安全操作规程与实际安全风险不符等问题，且对承包单位的现场

安全检查针对性不强；外高桥电厂作为委托方，对除尘器检修作

业“以包代管、一包了之”，既未审查作业方案，也未安排专人

进行现场安全管理。

七是中央企业安全管理机制不健全。涉事的企业中马钢隶属

于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冶宝钢隶属于的中国五矿集

团有限公司、外高桥电厂隶属于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

均为中央企业。暴露了部分中央企业总部对下属企业安全管理机

制不健全，造成安全管理层层衰减和安全管理水平“洼地”。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坚决扭转当前事故多发

势头，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吸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。

各有关单位要以通报的三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对照检查，吸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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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训。举一反三，认真分析查找本单位存在的问题，把防范化

解重大安全风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发展

与安全的关系，处理好才能带来增长和发展，处理不好就是

“吃人的老虎”。要始终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理

念，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好自律；监管部门要

理直气壮，敢于动真碰硬，做好他律，把自律与他律相结合，

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
二、切实落实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攻坚任务。各级负有安全监

管职责的部门要围绕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攻坚年目

标任务，有效运用关闭整顿、失信联合惩戒、约谈曝光等手段，

紧紧抓住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“关键少数”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

责情况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实效。要落实逐企逐项逐设备对

钢铁企业“钢八条”情况的执法检查，全面完成整治“清零”任

务。要摸底排查短流程钢铁企业，严厉打击违规改装、擅自取消

报警联锁装置等违法行为。要将工贸企业脱硫脱硝系统、污水处

理池等环保设施的安全性能纳入执法检查范围，防止因提高环保

要求增大安全风险而导致事故发生。对下达重大隐患拒不整改和

关闭、破坏安全监控报警等设备设施的企业有关负责人，要按照

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进行行刑衔接，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三、切实落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。各企业要按规定设置安全

联锁、报警装置，并设置有效的报警值，不得人为取消联锁报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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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置、调整报警值。要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，重视员工队伍建

设，制定关键岗位人员用工准入制度，经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合格

后方可上岗，严格执行《劳动法》，严禁安排员工疲劳作业。严

格执行《劳动合同法》，严禁安排劳务派遣工在非“临时性、辅

助性、替代性”工作岗位上岗。要加强对企业聘请的技术负责人

法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，严禁成为违法企业的“技术帮凶”。

加大对除尘器、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的隐患排查治理，强化检维

修作业现场和外委外包作业安全管理，全面辨识各环节主要安全

风险，科学、合理地制定检维修作业安全操作规程。按照《安

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履行法定职责，明确与承包方或

者承租方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严禁以包代管、违法分包

转包。加强对高风险作业的现场安全监护，严格作业审批制度，

安排专人实时监测作业现场安全状况，对资质条件不符合或安全

技能水平不足的单位和个人，要坚决清退出场。

四、切实树立中央企业形象。中央企业抓安全生产要按照“理

直气壮、标本兼治、从严从实、责任到人、守住底线”的要求，

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党委会“第一议题”，以

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。健全安全管理机制，充分发挥特有

的制度优势，建立从央企总部到子（分）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全链

条；落实各级企业“关键少数”安全职责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

提升履职能力，支持分管安全负责人全力做好本企业安全生产工

作；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切实做好主要负责人的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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谋助手，严把安全关口，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。

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4 日


